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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

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08 年 2 月 5 日以书面形

式发出会议通知，决定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。会议于

2008 年 2 月 19 日在北京中水大厦 6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，公司 7 名董

事全部出席了会议，会议由刘身利董事长主持，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

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

规定，会议合法有效。会议以签字表决的形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： 

一、会议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决定本公司成立董事

会专业委员会，并审议通过了《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

业委员会实施细则》。同时会议选举产生了各专业委员会成员： 

1、董事会投资委员会由公司董事刘身利、郑清智、王斌、王鄂

生、独立董事马战坤 5 人组成，董事长刘身利任主任委员。 

2、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李俊生、马战坤和董事总

经理王鄂生 3 人组成，独立董事李俊生任主任委员。 

3、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公司独立董事汪继祥、马战坤和

董事总经理王鄂生 3 人组成，独立董事汪继祥任主任委员。 

4、提名委员会委员会由公司董事刘身利、王鄂生和独立董事李



 

俊生、汪继祥、马战坤 5 人组成，董事长刘身利任主任委员。 

二、会议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中水集

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整改报告》。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北京证监局京证公司发[2007]148 号《关于对中

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问题的监管意见书》和京证公司发

[2007]296 号《关于对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治理整改情况

的评价意见》的要求，公司董事会对以下已经承诺整改的事项以董事

会会议决议的方式进行明确： 

1、明确公司董事会的召开方式，一般采取现场会议形式召开，

并保证公司董事会会议记录的完整；公司监事会也将以单独的方式召

开，并指定专门的监事负责监事会的会议记录和文件存档管理。 

2、明确公司审计部门直接对公司董事会负责，并报告工作，同

时配合公司监事会有效地开展财务监督工作。 

    3、明确公司董事会秘书的高管地位和相应的责、权、利，董事

会秘书对董事会负责，列席参加公司各类经理层会议，并要求公司严

格执行内部信息报告制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水集团远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八年二月十九日 


